
 

证券代码：00230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利科技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166 

 

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利腾晖全资子公司转让其子公司全部股权暨20MW农光互补项

目光伏电站EPC合作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1、 本次交易内容： 

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利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的

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利腾晖”）的

全资子公司常熟宏成光伏电站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常熟宏成”

或“出让方”）将其持有的溧阳新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标

的公司”）100%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北京恒源天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北京恒源天泰”或“受让方”），并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。

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出让方不再持有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。 

2、标的公司拥有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埭头镇2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

目（以下简称“目标项目”）100%所有权和一切权益；出让方享有目

标项目的所有权和一切权益。 

3、中利腾晖为目标项目的EPC总承包商。 

4、受让方配合出让方在2016年3月31日之前解除中利科技为标的公司



 

针对各项目融资租赁所提供的保证担保（如有），由受让方或受让方

指定的第三方承接该担保。  

一、交易概述  

1、交易基本情况  

2015年12月25日，常熟宏成与北京恒源天泰签署了《股权转让

协议》，常熟宏成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的100%股权全部转让给北京恒

源天泰。股权转让后，北京恒源天泰将持有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。 

标的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，经交易

各方充分协商后，约定交易金额确定为人民币2000万元万元。 

常熟宏成、中利腾晖、中利科技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

其关系密切人员均没有在北京恒源天泰担任任何职务，根据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中关联人之相关规定,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不

构成关联交易。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所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 

受让方:北京恒源天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性质: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注册资本:人民币 10,000 万元 

地    址:北京市密云县经济开发区西统路 8 号西田各庄镇政府办公

楼 508 室-28 

法定代表人:向军 



 

公司成立时间:2011 年 6 月 8 日 

经营范围:新能源节能技术开发、节能技术服务、节能技术咨询、方

案设计；合同能源管理；投资管理；投资咨询；销售专用设备；专业

承包。  

北京恒源天泰是中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江山

控股有限公司（“江山控股”，HK00295）在 2015 年 12 月 04 日发布

公告，拟收购中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4.587%的股权，因此北京

恒源天泰拟将成为江山控股子公司。江山控股是香港上市公司，主要

从事投资及营运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。北京恒源天泰日后可依托江山

控股的平台，专注于太阳能光伏电站的投资、开发、运营和管理，具

有良好的融资渠道以及雄厚的资本。 

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，受让方总资产 41,014.61 万元，净资

产 10,950.55 万元，2015年 1-11 月营业收入 1,223.36 万元，利润

总额-181.93 万元，净利润-210.04 万元(未经审计)。  

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1、交易标的: 溧阳新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:2000万元 

注册号:320481000117978 

法定代表人:周建新 

住    所:溧阳市埭头镇余家坝村委山前村一组164号 

成立日期:2015年03月11日 



 

经营范围:光伏发电项目开发、建设，光伏设备销售、机电产品销售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 

标的公司的资产状况： 

截至2015年11月30日，溧阳新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

18,239.95万元，负债总额16,239.95万元，2015年1-11月，营业收

入0元，利润总额0元，净利润0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2、出让方合法持有标的公司100%股权；标的公司拥有目标项目100%

所有权；出让方合法享有目标项目的所有权和一切权益。 

3、本次各交易所涉及的资产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

利；不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  

4、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标的公司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。

公司不存在委托标的公司理财，以及标的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

情况。 

 

四、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常熟宏成转让标的公司 100%股权，其标的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

和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，并结合标的公司的账面资产情况,

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后，约定本次交易金额确定为人民币 2000 万元。 

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

1、转让标的:常熟宏成持有标的公司100%股权，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完

成后，常熟宏成不再持有标的公司全部股权。  



 

2、股权转让价格：股权转让的对价为标的公司实际注入的资本金，

即“实缴资本”，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000万元。 

3、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：自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

内（含），受让方收到出让方出具的等额的财务收据后向出让方支付

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60%，即人民币1200万元。在完成受让方股权变

更工商登记、银行、税务、组织机构、贷款卡等因股权变更所必须办

理的必要的变更工作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受让方向出让方支付剩余

股权转让价款。 

4、出让方已向受让方披露的标的公司的债务，以及在过渡期发生且

受让方认可的债务（含或有负债），由出让方负责偿还。 

5、目标项目所对应的EPC款采用固定总价方式结算。 

6、EPC总价款支付及方式： 

（1）如下列条件均已满足，标的公司不得晚于2015年12月31日向中

利腾晖支付至EPC总价款的51%。  

①目标项目并网发电且向标的公司移交并网所需的相关手续；  

②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已转让给北京恒源天泰或其关联公司并办理

完毕工商登记手续； 

③根据股权转让协议，标的公司已将相关证照等全部移交给北京恒源

天泰。 

④收到中利腾晖出具的等额收款收据。 

（2）标的公司在满足下列全部条件的5个工作日内向中利腾晖支付至

EPC总价款的75%，如中利腾晖未能在此期限内完成目标项目的防洪施



 

工，则防洪工程所对应的款项延期至防洪工程竣工验收完毕后支付。 

①目标项目无故障试运行15天； 

②目标项目通过各方共同聘请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，且检测结果表

明本项目工程质量达到技术协议的相关要求； 

③目标项目在15天试运行完成后90个自然日内完成各项目及其配套

设施工程的消缺； 

④目标项目全部移交给标的公司； 

⑤取得安全、消防、环保验收、土地证、电子业务许可证、可再生能

源附加补贴名录以外的项目建设、运营前期所需的全部项目审批手续； 

⑥收到中利腾晖出具的等额收款收据。 

（3）标的公司在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5个工作日内向中利腾晖支付至

EPC总价款的90%。 

①目标项目完成安全、消防、环保等竣工验收，取得目标项目整体竣

工验收以及关于消防的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； 

②目标项目已取得电价批复文件（含国补及地方补贴）； 

③收到中利腾晖出具的等额收款收据。 

（4）余款10%作为质保金，自竣工验收起12个月付清。 

7、其他主要约定事项： 

⑴受让方配合出让方在2016年3月31日之前解除中利科技为标的

公司针对项目融资租赁所提供的保证担保（如有），由受让方或受让

方指定的第三方承接该担保。 

⑵如果任何一方（“违约方”）违反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义务、承



 

诺及说明，从而使得其他方（“守约方”）承担或蒙受任何索赔、损

失、责任、赔偿、费用、开支，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，

以使守约方免除因此而蒙受的损失。 

8、协议生效：本协议经各方盖章即生效。 

六、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

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、同业竞争等情况。 

 

七、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

1、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目的  

出让方将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给北京恒源天泰即标志着将公司总

承包EPC工程并持有的江苏省溧阳市埭头镇20MW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

目成功转让，有利于公司继续发展光伏电站业务，优化公司的资产结

构，降低经营风险，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光伏电站业务盈利模式具

有深远意义。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 

本次股权转让成功实施后，将对公司本年度财务产生积极影响。

年均合同金额预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

的5％，具体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  

 

八、备查文件  

1、常熟宏成与北京恒源天泰签订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； 

2、溧阳新晖与中利腾晖和北京恒源天泰签订的《EPC总承包及相关事



 

项之协议书》；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 年 12 月 25 日 




